
 
 

經濟部協助中小型事業疫後振興專案貸款要點第
十點修正對照表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十、擔保條件如下： 

(一)依各承貸金融機

構之核貸作業規

定辦理，必要時

得依信保基金規

定移送信用保證

。 

(二)每一申貸事業申

請本貸款信用保

證之授信額度最

高為新臺幣三千

五百萬元，不受

信保基金同一企

業保證融資總額

度上限之限制。 

(三)本貸款信保基金

保證手續費年費

率百分之零點一

，保證成數如下

： 

1.第一類：保證

成數最低九成

。 

2.第二類： 

(1)貸款額度

新臺幣一

百萬元以

內保證成

數一律十

成。 

(2)貸款額度

超過新臺

幣一百萬

元之部分

保證成數

最低九點

五成。 

3.第六點第二項

所定借新還舊

十、擔保條件如下： 

(一)依各承貸金融機

構之核貸作業規

定辦理，必要時

得依信保基金規

定移送信用保證

。 

(二)每一申貸事業申

請本貸款信用保

證之授信額度最

高為新臺幣三千

五百萬元，不受

信保基金同一企

業保證融資總額

度上限之限制。 

(三)本貸款信保基金

保證手續費年費

率百分之零點一

，保證成數如下

： 

1.第一類：保證

成數最低八成

。 

2.第二類： 

(1)貸款額度

新臺幣一

百萬元以

內保證成

數一律十

成。 

(2)貸款額度

超過新臺

幣一百萬

元之部分

保證成數

最低九點

五成。 

3.第六點第二項

所定借新還舊

一、第三款第一目修正。

因應全球通膨與高利

率情況延長，非急迫

性消費有所遞延，致

相關產業持續受衝擊

影響，為提升金融機

構核貸意願，協助亟

需營運資金之中小企

業獲得本貸款資金活

水，爰修正財團法人

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

金對第一類貸款對象

之保證成數，由最低

八成提高至最低九成

。 

二、其餘未修正。 



 
 

之貸款額度，

保證成數同原

申貸紓困振興

貸款案件，不

受前二目之限

制。 

4.第四點第一款

第一目及第二

目之 1所指之

中小企業，得

依信保基金疫

後振興批次信

用保證相關規

定辦理，惟限

辦理新貸案件

，不得借新還

舊，且不受信

保基金對同一

企業批次信用

保證融資總額

度上限之限制

。 

(四)第四點第一款第

二目所指之中小

企業或營利事業

，申貸貸款額度

新臺幣一百萬元

以內且移送信保

基金信用保證者

，須簽署電信信

評報告之使用授

權書。 

之貸款額度，

保證成數同原

申貸紓困振興

貸款案件，不

受前二目之限

制。 

4.第四點第一款

第一目及第二

目之 1所指之

中小企業，得

依信保基金疫

後振興批次信

用保證相關規

定辦理，惟限

辦理新貸案件

，不得借新還

舊，且不受信

保基金對同一

企業批次信用

保證融資總額

度上限之限制

。 

(四)第四點第一款第

二目所指之中小

企業或營利事業

，申貸貸款額度

新臺幣一百萬元

以內且移送信保

基金信用保證者

，須簽署電信信

評報告之使用授

權書。 

 

 


